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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现行《统计法》是1983年制定，1984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。在此之前规范统计工作行为，主要依据1963年国务院发布的《统计

工作试行条例》。可以说，《统计法》的颁布施行是我国统计工作的一个里程碑，从此，我国的统计工作真正开始步入法治的轨

道。但是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，《统计法》中一些不适合统计工作发展的条款日渐暴露，针对这些存在的问

题，1996年国家又对《统计法》进行了修改，进一步对加强统计管理，维护统计工作秩序，强化统计监督，确保统计数据质量等方

面以法律的形式做了明确地规定。由于现行《统计法》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，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烙印，现阶段已不适应统计工作

的需要，实现依法统计还有很多法律上的缺陷和不足，迫切需要修订和完善。本人经过多年的实践，就《统计法》执行过程中存在

的问题，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和认识。 

   

    缺陷一：一次迟报不追究法律责任，造成基层统计机构长期“求数据”的“尴尬” 

  

     现行《统计法》第三条规定：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，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

定，如实提供统计资料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，不得伪造、篡改。且在法律责任中又规定了“屡次迟报”要追究法律责

任。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理解为一次迟报就不追究法律责任。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讲，按时报送统计资料本身就是统计对象应尽的义

务，不按时报送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而在统计调查实践中，出现一次迟报的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，正是这些发生一次迟报

的统计对象困饶着基层综合汇总部门上报数据的及时性。为了能保证及时地上报数据，基层统计人员只得在规定时间前几天就纷纷

给各统计对象电话“打招呼”，告诉对方要什么时间报什么报表，如果对方重视的话，到时间还能按时报送，要是不重视的话，还

要等第二次电话。因为如此，双方都不自觉地形成习惯：基层统计人员习惯电话打招呼，求人要数据；调查对象习惯被打招呼，在

调查对象眼里，统计工作可有可无。 

   

   缺陷二：非法报表满天飞，造成政府统计部门搜集资料难的“尴尬” 

   

    现行《统计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国家机关违反本法规定，未报经审查或者备案，擅自制发统计调查表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，予以通报批评。如此轻描淡写的规定，可以说是形同虚设，在统计工作实践中，一些国家机关发往基层的统

计报表就没有在国家统计局备案的字样，一样可以“走遍天下”，这些系统的下级部门也纷纷效仿，为了搜集某一方面的数据，也

制定统计报表发到基层要求填报。这些国家机关中不乏权力部门，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，制发一个报表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是微不足

道的小事了，理所当然不会理会统计部门什么备案还是不备案。并且这些部门的报表发到基层有如圣旨，是必须按时填报的，无论

其他什么报表都退居次席。所以当统计部门催要报表时，得到的回答是：等做完某样报表，然后就做统计报表给你们。堂堂政府统

计机构在搜集国家统计制度规定的数据时却要让位。基层统计人员常常疲于应付，叫苦连天，何来闲暇顾及数据的真实性？ 

  

     缺陷三：《统计法》与其他法律不衔接，造成统计执法检查的“尴尬” 

   

    国家所需要的许多统计数据都是来自于财务资料，要检查统计数据的准确性，必然要调阅财务报表或会计凭证等财务资料，而

《会计法》规定，只有财政、审计、税务等部门才有权调阅财务资料，《统计法》并没有明确规定统计部门可以查阅财务资料。造

成统计部门在实施执法检查中有的单位和部门拒绝提供财务资料，使得执法检查无法进行，执法人员非常难堪。不查阅财务资料又

如何确定统计资料的准确性？ 

  

     缺陷四：《统计法》没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，造成统计违法案件处理的“尴尬” 

  

     现行统计法规定，出现虚报、瞒报、拒报统计资料等统计违法行为，对企事业单位可以处以罚款，然而对国家机关、社会团

体却不能罚款，现实情况是国家机关乃至一些地方政府的统计违法行为较为普遍，使得党政部门、社会团体的统计违法行为很难纠

正。另外，要求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统计台帐、原始记录、统计档案等统计基础工作，而对除此以外的单位没有这样的要求。这些

问题的存在不利于《统计法》的全面贯彻实施。 



   

    缺陷五：统计制度不具备法律效力，造成统计对象不遵守统计制度，随意填报数据，而统计人员却“假戏真做”的“尴尬” 

   

    现行《统计法》第六条规定：各地方、各部门、各单位的领导人领导和监督统计机构、统计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执行本法和统

计制度。但是没有说明统计制度的法律地位，也没有规定统计制度的制订权限和统计制度包括的内容。从法律效力的角度看，具有

最低法律效力的是由国务院各部门、省级人民政府、法律规定的单列市人民政府、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。

实际工作中使用的统计制度是各统计专业自行制定的，并且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，补充一些内容。没有以国家统

计局的名义发布。统计制度缺乏深层次研究，规定得比较笼统，缺乏操作性。每年都新增加内容，随意性大，失去应有的严肃性。

统计人员可以凭自己的理解填报数据，不同地区、不同单位调查同一指标存在口径不尽相同的可能。统计制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，

在数据质量的检查中，还会遇到“不知道统计制度到底是不是包括”的回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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